
登录 App就有美女主动搭讪，

“同城可约可见面”⋯⋯黑龙江省

鸡西市公安局不久前打掉一个利

用“同城交友”软件实施电信网络

诈骗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 2.2 亿

元，涉案女主播账号 4 万余个，共

抓获犯罪嫌疑人426名。

新华社 王琪 作

交友诈骗“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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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 赖志凯

某公司以梁良平（化名）不能胜任工作

为由，将其解聘。梁良平认为公司缺乏确

实充分的依据，其不知晓公司的考核标准，

并且公司对其进行的培训不具有针对他不

胜任工作而执行的特性。因此，他要求公

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

该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并判决支持梁良平

的诉求。

【案情介绍】
2021 年 9 月 8 日，梁良平进入一家公

司工作。2022 年 9 月 9 日，该公司向其发

送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内容是：“因岗位

不胜任，经过多次沟通协商，在解除补偿金

额上无法达成共识。依据法律及《员工手

册》规定，即日起与你解聘劳动合同。”

梁良平不服解聘决定，向劳动争议仲

裁机构提起仲裁申请。

该公司拿出一份《行业采销业绩通晒》

资料显示，2022 年第一季度，梁良平负责

的销售区域产品销量、销售毛利等业绩均

不达标，相关数据大多排在最末位，证明其

不能胜任工作。此后，公司向梁良平发送

主题为“绩效改进计划跟进表”的邮件。公

司要求梁良平参加了近 30 场培训。经过

培训后，梁良平的表现仍然无法达到公司

的绩效要求。据此，公司决定将其解聘。

梁良平不同意该公司的主张，称其不

存在不胜任工作的情形。并表示，双方从

未将他为所在销售区域提供的销售的支持

与其个人的绩效成绩作为认定不能胜任工

作的充分必要条件。他在签署劳动合同时

以及入职后从未签署过此类考核标准，不

知晓其考核规则。

关于该公司发出的《绩效改进计划跟

进表》，梁良平表示其从未认可并签署。并

且他认为，公司培训都是日常部门会议和

日常培训，不具有针对他不胜任工作而执

行的特性。

经审理，仲裁裁决该公司与梁良平继

续履行原劳动合同。

该公司不同意仲裁裁决，诉至北京市

大兴区人民法院。

法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

动合同应秉持谨慎态度。该案中，公司主

张因梁良平入职后不能胜任工作，在2022

年 3 月 14 日向其提出绩效改进要求，但现

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梁良平存在不能胜任工

作的情况。

法院认为该公司解聘梁良平属于违

法，判令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公司上诉

后，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

【以案说法】
北京市总工会劳模法律服务团成员、北

京谦君律师事务所武丽君律师认为，劳动合

同法第40条第2项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

作，经过培训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用人单位对此负有举

证责任并且必须有充足的证据加以证明。

一要证明两次不能胜任工作的事实，即不能

胜任工作的事实和经培训仍不能胜任工作

的事实；二要证明经过培训的过程。

该案中，用人单位没有证明劳动者的

工作职责，仅凭业绩考核并不足以证明劳

动者不能胜任工作。所谓的多次培训会

议，也是多人参加的，并非针对劳动者不能

胜任工作的专门培训，无法证明对劳动者

提升工作能力的培训过程，所以用人单位

不能仅凭一句“不胜任工作”，就辞退员工，

以此解除劳动关系要审慎。希望用人单位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考核培训机制，

增强法律意识，从而更好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减少不必要的纷争。

一句“不胜任工作”
就能辞退劳动者？

法院：不支持！

一句“不胜任工作”
就能辞退劳动者？

法院：不支持！

本报记者 马丽红
通讯员 柯艳娇 张璐

关于债务，民间有很多说法，譬如

“父债子偿”“人死债消”什么的，但这些

说法，在法律上可行吗？其实，人死，债

务并不当然消灭，“父债”也不一定由

“子”偿。当债务人死亡并留有遗产，且

该遗产被其继承人继承时，债权人可以

根据法律规定，向继承人主张权利。

近日，舟山中院审理了一起被继承

人债务清偿纠纷的二审案件。

【基本案情】
2022年10月，文某向舟山定海某小

额贷款公司借款 40 万元，由其好友张某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借款期限为一

年，于 2023 年 10 月偿还。然而，文某在

2023 年 5 月突然死亡，张某只好代替文

某偿还本金及利息共计 42 万元。同年

12 月，张某向文某前妻陈某和儿子小文

追偿时，却遭到反对。

2024年1月，张某诉至定海法院，将

陈某和小文告上法庭，要求偿还42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被继承人文某

与定海区某小额贷款公司签订的保证借

款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

效。张某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其为被

继承人文某代偿还款义务后，有权在其

承担责任的范围内向文某追偿。现文某

已死亡，应当由其继承人在继承遗产范

围内承担清偿义务。

另查明，文某和陈某已于 2022 年 9

月离婚。文某儿子当庭表示其父亲文某

无遗产可供继承，其放弃继承权。然而，

2023年12月，小文领取了父亲名下银行

卡余额 6 万元。小文辩称，6 万元均用于

文某的丧葬费用。

张某认为，文某刚离婚一个月，就借

款用于生意经营，存在假离婚逃避债务

嫌疑，故要求陈某归还本金和利息，小文

在遗产继承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法院认为，因案涉借款 40 万元金额

较大，超出一般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且出

借之日文某已离婚，借款用于夫妻共同

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举证责任在张某

一方，现张某未有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

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被告小文以实际行动表明未放弃继

承，关于其放弃对文某遗产的继承权的

抗辩已经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最

后法院判决，小文在继承文某遗产的范

围支付张某担保代偿款6万元。

张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舟山中院，

二审法院予以维持。近日，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父债子偿”“人死债消”之类的说

法，在一定法律范畴内是可行的，但需要

相应条件。若继承人继承了遗产，则继

承人向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的范围应以

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超出继承遗

产实际价值的债务，继承人不承担清偿

责任。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

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

还责任。但继承人通过放弃继承的方式

来逃避还款责任不可取。若法院查实继

承人在已经实际取得或保管遗产，但仍

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或继承人放

弃继承的行为存在瑕疵，则继承人放弃

继承的行为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仍应

在继承遗产范围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男子去世前留下40万元债务

前妻和儿子要偿还吗？

《现代快报》 刘阳林 肖梦琪 毛晓华

男子张强和女子李红相识后确定恋

爱关系，同居6年。同居期间张强购买一

套房子，房产证署名是李红。去年，两人

因生活琐事发生矛盾，大吵一架后决定

分手，约定房子还给张强，张强支付李红

23万元“青春损失费”。可事后张强反悔

了，并称根据男女平等的原则，自己也应

享有主张青春损失费的权利。日前，江

苏泰州海陵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

张强经朋友介绍认识李红后，确定

了恋爱关系，不久后二人租房同居生

活。二人同居期间，一直在筹划未来结

婚事宜。为了能够尽快买房结婚，张强

选择出国务工。

在国外务工期间，张强一直省吃俭

用，终于在一年半后攒够首付，回国与女

友团聚。

两人看中心仪的房子后，张强为表诚

意，用女友李红的名义支付 13 万元首付

款，贷款买下房子。买房后二人共同出资

装修婚房，李红出资一万余元购买了家用

电器。之后，二人搬进婚房共同生活6年。

虽然二人共同生活期间，共同还房

贷、以夫妻相称，但一直没有办理结婚登

记。去年，二人因生活琐事发生矛盾，大

吵了一架后决定“离婚”，并签订了一份

“离婚协议书”。协议明确约定，婚房是

张强出资购买的，李红同意过户返还，但

张强应当补偿一笔 23 万元的“青春损失

费”（由卖房款来支付）。签订协议后双

方各自搬离婚房，由张强负责卖房。事

后，张强后悔了，不仅拒绝支付 23 万元

“青春损失费”，还以同居期间其给李红

支付的 24 万元现金是彩礼为由，将李红

告上法庭，主张应全部返还。

张强认为，二人都还没有登记结婚，故

那份所谓的“离婚协议书”是无效的，与李

红关于青春损失费的约定与社会主义道德

观相悖，不利于树立健康良好的社会风气

和价值体系，且根据男女平等的原则，自己

也应享有主张青春损失费的权利。

张强还主张，在二人还未登记结婚

的情况下，李红收到的 24 万元彩礼和那

套婚房，应全部返还。但李红认为，对方

所谓的 24 万元彩礼，是双方同居 6 年期

间的共同支出，不应返还，且拒绝过户返

还婚房。

泰州海陵法院调查认为，张强所说

的 24 万元彩礼钱，其中 7 万元是还房贷

的支出，17 万元是二人共同装修以及共

同生活期间的支出，并非是所谓的彩

礼。因此，法院驳回该项诉求。再次，涉

案房产张强主张是由其出资购买，李红

当庭表示认可，张强以结婚为目的将房

屋登记在被告名下，现原、被告解除同居

关系，案涉房屋被告应当予以返还。最

后，情侣之间同居生活后，一方因分手索

要青春损失费的，没有法律依据，也违背

民法公平原则。因此，法院不支持李红

索要青春损失费的诉求。

最终，法院判定李红将婚房过户还

给张强，并判定张强返还李红购买家电

支出的1万余元。

（文中人名为化名）

分手后女子索要青春损失费
男方：男女平等，我也要


